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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陳冠甫
電話：08-7320415#3675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25204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前字第11265624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請至下列網址下載(http://odatt.pthg.gov.tw/) 

(4781132_11265624100_1_4781132_11265624100_4.pdf、
4781132_11265624100_1_4781132_11265624100_5.odt)

主旨：檢送農業部「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相關培訓與在職訓練課程

之採認流程與分工原則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年11月1日屏府農輔字第11263580200號函轉食

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法(下稱本辦法)。

二、旨述採認流程與分工原則，適用對象為本辦法之主管機

關，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採認規定：依本辦法第6條與第12條規定，相關培訓與在

職訓練由相關主管機關辦理外，亦可經申請採認後，納

入課程時數之採計。

(二)分工原則：

１、相關培訓：

(１)農業部各單位(機關)辦理之課程，將依農業部業管

本權責確認時數；若屬農業部各單位(機關)補助辦

理者，則由補助單位(機關)辦理採認審查。時數；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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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屬本部各單位(機關)補助辦理者，則由補助單位

(機關)辦理採認審查。

(２)屬地方政府辦理或補助之課程，申請採認之流程應

經地方政府辦理初審，續送農業部辦理採認審

查。

(３)其他課程：由農業部辦理採認審查。

２、在職訓練：

(１)主管機關辦理之課程，由農業部各單位(機關)或地

方政府本權責確認時數；若屬主管機關補助辦理

者，則由補助單位(機關)辦理採認審查。

(２)前述經地方政府採認之課程，應依本辦法第12條規

定副知農業部。

(３)其他課程：依課程性質是否屬於全國性課程，由中

央或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採認審查；前述所稱全國性

課程之認定，則依旨述採認流程與分工原則辦

理。

３、其他事宜：有關申請採認，應依本辦法第6條與第12條

規定由辦訓單位檢送培訓/在職訓練規劃書。

三、本案採事先申請採認制，應於開課(訓)前向業管單位(機

關)申請採認，並自113年1月1日起施行；另本辦法發布日

起至112年12月31日間辦理之相關課程，得追溯申請。

四、相關資訊將於112年10月23日起登載於農業部食農教育專業

人員認可申請系統(https://faep.coa.gov.tw/index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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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p)；前述培訓/在職訓練規劃書將一併於該系統開放登打

功能(系統首頁＞課程採認申請＞點選認可申請功能)，相

關辦訓單位應以系統輸出之表件進行申請為限。

五、檢附農業部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相關培訓與在職訓練課程之

採認流程與分工原則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稚園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私立教保服務機構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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